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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权力清单
	责任清单
	备注

	
	权力类型
	权力名称
（调整后）
	设定
依据
	责任主体
	责任事项
	问责依据
	追责情形及
免责情形
	监督
方式
	

	1
	行政处罚
	对未按照规定采取预防措施，导致发生较大以上突发事件的；未及时消除已发现的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隐患，导致发生较大以上突发事件的：未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设备、设施日常维护、检测工作，导致发生较大以上突发事件或者突发事件危害扩大的；突发事件发生后，不及时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、造成严重后果的行政处罚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第六十四条
	大英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	1.立案责任：对发现生产经营单位违反《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进行作业的，予以审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2.调查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，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，允许当事人辩解。
3.审查责任：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。
4.告知责任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符合听证规定的，制作并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。
5.决定责任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、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。
6.送达责任：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，将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送达当事人。
7.执行责任：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。
8.其他责任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《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》
	追责情形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《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》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。
免责情形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《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》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。
	监督
电话：0825-7821698
	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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